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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
唐高职改办字﹝2023﹞7 号

关于做好 2023 年下半年中、初级
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考核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按照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做好 2023 年下半年

中、初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考核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唐职改办字

〔2023〕84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对我区在企事业中从事

专业技术工作的普通大中专院校全日制毕业生及国家承认的其

他中专以上学历人员（不含“以考代评”专业）的初级和部分中

级职称实行考核认定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认定条件

考核认定包括员级、助理级、中级三个层级。此次考核认定

工作资历任职时间计算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经单位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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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后，相同或相近专业各层级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条件如下：

1.大专、中专毕业后，在专业技术岗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

满１年，可申请认定员级专业技术资格；

2.中专毕业后，任员级专业技术职务满４年，可申请认定助

理级专业技术资格；中专毕业后一直从事本专业工作，满 5 年也

可直接认定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；

3.大专毕业后，在专业技术岗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３年

或任员级专业技术职务满２年，可申请认定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；

4.本科毕业后，在专业技术岗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１年，

可申请认定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；

5.硕士研究生（具有学历和学位，下同）毕业后，在专业技

术岗位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３个月，可申请认定助理级专业技

术资格；

6.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后从事本专业技术

工作年限与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年限累计满

３年（其中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工作须满１年），可申请认定中级

专业技术资格；取得硕士学位后，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 3 年，

可认定中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；取得硕士学位的毕业研究生，可

暂按我市相关规定，毕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2 年，可认

定中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；

7.博士研究生（指既有学历又有学位）毕业后，在专业技术

岗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３个月，可考核认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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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专业与所学专业不相同或不相近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在上

述规定的专业技术工作年限基础上，根据实际情形延长２年考核

认定（硕士研究生考核认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除外，硕士研究生

需按评审条件参加相应专业评审）。

二、考核认定程序

1.个人申报。符合考核认定条件的申报人员，认真填写《河

北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核认定表》，组建简易申报卷宗。

2.用人单位考核。用人单位对申报人员的申报材料审核把关，

成立考核评议工作小组，对申报人员职业道德和从事专业技术工

作的能力、业绩、贡献进行考核评议。考核结果要在单位内部进

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５个工作日。

3.主管部门考核。有上级主管部门的单位，经单位考核后，

主管部门按照考核认定条件对申报材料进行考核评议。

4.考核认定通过人员的《河北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核

认定表》由所在单位存入个人档案。

三、考核认定需要明确的问题

1.各级各单位要严格审核提交材料，对弄虚作假或举报核实

确有问题的，取消申报资格并列入“黑名单”，三年内不得申报，

并全市通报。对审核不严，包庇、纵容弄虚作假，甚至出具虚假

证明的单位和个人，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或个人的责任，并建议

有关部门予以通报批评或行政处分。

2.相同或相近专业的界定。原则上根据国家教育部颁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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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授予博士、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、专业目录》《普通

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》《本科新旧专业对比目录》《全国高职高

专指导性专业目录》《高职高专与本科对照目录》《中等职业学校

专业目录》，对照本人工作岗位的专业技术性质，界定从事和所

学专业是否一致或相近。研究生按一级学科，本、专科按专业类，

中专参照高职高专目录中专业类的划分，属于相同一级学科或专

业类的细分专业，视为相近专业，可认定相应职称；所学专业未

列入教育部颁布的各级别学历专业目录的，根据学籍材料中的成

绩单和毕业院校的专业培养方案进行甄别，所学的专业必修课程

或培养目标的专业方向应与申报考核认定职称的专业基本一致。

3.初中、小学、幼儿园教师考核认定中小学教师职称均不受

所学专业限制。

4.有从业准入要求的专业，须先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，方可

考核认定相应专业的职称。

5.大中专毕业生毕业后认定为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，可以再

次考核认定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；首次考核认定助理级专业技术

职务，需转认另一个专业的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的，可以再次认

定；以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（指既有学历又有学位）首次认

定中级后转岗位到现岗位，其学历、专业、工作年限和岗位准入

等条件满足现岗位中级认定条件的，可以转认定，其他情况只能

考核认定一次。在《河北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核认定表》

的“认定方式”栏中填写“首次认定、再次认定、转认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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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《河北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核认定表》（附件一）

一式两份，各主管部门填写推荐时间统一为 2023 年 12 月 25 日。

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审核合格后，分别在“单位考核评议意见”、

“单位主管部门审核意见”栏盖章。表中“主要工作经历、岗位

业绩”要写明各阶段工作起止时间和工作岗位内容，可着重写明

在相应岗位上取得的主要业绩（科研成绩、个人贡献和荣誉等）。

7.申报人员档案管理单位在唐山高新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

的由唐山高新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在河北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

资格考核认定表表头左上方加盖唐山高新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

公章。申报人员档案管理单位与工作单位不一致，申报人员按便

利原则选择在工作地申报职称的，须经档案管理单位与人事关系

所在单位同意，且须档案管理单位当地职称管理部门出具委托函，

我办才可对档案在异地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考核认定。

四、申报材料要求

个人组建简易卷宗。

1.提供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（复印件组卷，原件核实后退回）、

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2.提供社会保险人员参保证明。

3.提供规定任职年限的专业技术人员年度考核表的原件，年

度考核表截止至 2022 年度。

4.提供个人工作总结。不少于 800 字，要写本人专业技术工

作内容、自己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真实业绩和成果闪光点，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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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个人思想和政治表现。本人签字，单位盖章。

5.提供单位局域网申报推荐公示首页和本人页页面的打印

截图或照片,单位盖章。没有局域网的单位，在单位公告栏公示，

拍成内容清晰的照片，彩色打印。[公示内容为：（1）申报人员

《河北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核认定表》 ；（2）学历证书

（3）学位证书（4）现任职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认定表》或

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 （5）规定任职年限的专业技

术人员年度考核表（6）业绩成果证书（7）证明工作经历及业绩

的材料（8）《公示通知模板》（附件六）。

6.提供规定任职年限取得的业绩成果证书。荣誉证书、专业

奖励证书等原件。个人获得的专业奖励证书需附佐证材料，参与

获得的单位奖励证书须附个人参与部分的技术报告。专业奖励证

书等原件，不含先进个人等类荣誉证书。

7.提供规定任职年限的工作经历的其他证明材料。

8.提供从业资格证书（复印件组卷，原件核实后退回）。

9.再次认定、转认定人员提供现任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

书、现任职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认定表》或《专业技术职务

任职资格评审表》。

上述材料与考核认定表（一式两份）一并装入档案袋（档案

袋封面见附件三）。

五、报送要求

1.2023 年 12 月 21 日收卷一天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


